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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政办〔2023〕20 号

封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封丘县2023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
使用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封丘县 2023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实施方案》已

经 2023 年 8 月 4日县政府第 33 次常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封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8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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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丘县2023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
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实施工作，促进我县

生猪生产规模化、标准化、产业化持续健康发展，加快建立生猪

生产稳定发展机制，根据财政部《关于印发<生猪（牛羊）调出大

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778 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依法（章）办事、突出重点、科学规划、养殖场（户）

申报、公开透明、专款专用、管理规范的原则，发展生猪标准化

规模养殖，推动生猪产业沿着生态环保、安全高效的轨道健康发

展。奖励资金专项用于生猪产业发展。重点支持贷款贴息、猪舍

改扩建、动物疫病防控等；加强动物防疫服务体系建设，加大非

洲猪瘟疫情监测力度，确保全县生猪健康发展。

二、奖励原则和资金使用安排

（一）奖励原则

1.公开透明、科学分配、各负其责、跟踪问效原则;

2.先建后补原则，建设完成后给予一次性补助；

3.建设内容已享受过政府补贴的，该项建设内容不再享受本

次补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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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禁养区内养殖场（户）暂不纳入奖补范围。

（二）资金用途

2023 年我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预算 618 万元，计划项目

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贷款贴息、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标准化建设、动

物疫病防控等。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规模养殖场贷款贴息。计划安排 100 万元对生猪规模养殖

场用于购买饲料和购买母猪、仔猪等方面的生产流动资金银行贷

款和用于新建、改扩建猪场的建设资金银行贷款进行贴息。

2.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标准化建设。计划安排 220 万元主要用

于 2023 年养殖场新建、扩建和养殖场（户）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建

设。

3.运输车辆奖补。计划安排 30 万元对省市级生猪龙头企业

购置的饲料运输车进行奖补。

4.疫苗采购。计划安排 100 万元用于疫苗采购。

5.良种引进。计划安排 30 万元用于良种引进工作。

6.防疫防控费用。计划安排 100 万元用于洗消中心运行费用；

计划安排 38 万元用于生猪防疫检疫中疫病防控用品、药品和试剂

采购，疫控中心检测室监测检测的仪器设备、药品、试剂和耗材

购置等。

项目建设资金可调剂平衡使用，可统筹使用以前年度生猪调

出大县奖励资金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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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生猪生产贷款贴息申报条件：

贷款贴息主要用于种猪场和年出栏 500头以上规模猪场贷款

贴息。贷款的规模养猪场贷款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1日—2023 年

9 月 30 日。规模养猪场提供相关资料申报贷款贴息。相关资料为：

①银行贷款凭证、贷款合同、利息清单。②养殖场营业执照、开

户许可证、法人身份证（原件和复印件）。以养殖场法人进行的

个人贷款和向非公立银行机构进行借贷的不纳入贴息范围。

2.对 2023 年度新建、扩建猪场奖励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1）土地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区域内土地使用规划。

（2）新建猪场：新建猪舍面积 1000 平方米以上。

（3）扩建猪场：扩建后猪舍面积达到 1200 平方米以上，新

建猪舍面积不低于 800 平方米。

（4）场区布局合理，分区明确，猪舍墙体和房顶能保温隔

热，且疫病防控、粪污处理设施完善。

（5）具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。

3.运输车辆奖补申报条件：

省市级生猪龙头企业。

4.良种引进申报条件：

种猪养殖场。2023 年一次性引进一元种猪 100 头以上，单头

体重 50 公斤以上。按养殖规模等条件优选引种企业。种猪必须来

源于持有有效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》的原种猪场或一级种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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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引进。附引种证明、非洲猪瘟检测报告、检疫证明、发票、引

种照片等，引种时间 2023 年 1月 1日—2023 年 10 月 30 日。

（四）建设标准

1.贮粪场：15～20 厘米混凝土地面，四周砌筑 1米高的围墙，

其上搭建雨棚和防臭围挡，达到防渗防雨防溢流要求。

2.沉淀池：分地下式、地上式两种，形式为方形、长方形、

圆形，底面高于地下水 0.6 米以上；池体具有抗压防震、防开裂、

防跌落等功能，内壁、底面做防渗处理，应设置明显的警告警示、

禁止烟火等标志和围栏等防护设施。沉淀池加盖、加围栏或有防

雨棚。

3.新建猪舍：（1）猪舍结构宜采用砖混结构；（2）猪舍内

净高宜为 2.4-2.8 米，舍内猪栏布局应采用单列或双列，猪舍内

地面标高应高于舍外 0.2-0.4 米，与场区道路标高相协调；（3）

猪舍地面应硬化，要求防滑、耐腐蚀，便于清扫；（4）猪舍墙体

以二四墙或夹心墙为好，离地 1米做成水泥“墙裙”，内墙面应

平整光滑、便于清洗消毒；（5）屋顶要求耐用、防水、防火，材

料多选用彩钢瓦，真正起遮风挡雨、保温隔热的作用。

（五）补助办法

贷款贴息：2023 年贴息标准按养殖场实际贷款结息金额的

50%给予补贴，对当年已享受过其他贴息政策的贷款，原则上不能

重复享受此次贷款贴息补贴。贷款时间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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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9 月 30 日，每季度贴息奖补一次。贷款贴息金额经有资质的第

三方审计部门审定。

新建猪舍：根据其猪舍建筑面积，给予一定比例补贴，养殖

场新建猪舍每平方米补贴 80 元，单个养殖场此项补贴金额总计不

超过 30 万元。

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套建设：根据其建设的贮粪场和沉淀

池体积，给予一定比例补贴，养殖场（户）新建贮粪场每平方米

补贴 50 元，沉淀池每立方米补贴 50 元，单场此项补贴金额总计

不超过 20 万元。地下粪污管网：粪污输送管、抽粪泵由财政资金

统一购置。项目实施主体负责管网铺设，铺设中的镇堆、分水口

设备、管网配套的附属设施设备等由实施主体承担，按管网铺设

长度财政予以 30 元/米奖补。

运输车辆奖补：支持省市级生猪龙头企业，自主招标采购饲

料运输车辆，按照中标金额的 50%进行奖补，补助金额不超 30 万

元。

疫苗采购：按照省主管部门统一招标，进行疫苗采购。

良种引进：按引种数量确定奖补标准，每头补贴金额最高不

超 3000 元，单场此项补贴金额总计不超过 30 万元。

养殖场猪舍新建等基建项目奖补资金超过 5万元的需经有资

质的第三方机构审计认定投资总额。

三、时间进度安排

（一）动员、申报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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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8 月 5日-2023 年 8 月 31 日。

生猪养殖场（户）对照奖励范围和条件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

申请，申报需提供如下材料：1、申请书；2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、工商证；4、场区平面图和照片（场区整体照片和现有配套粪

污处理设施照片）。

奖励资金的申报程序：1、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竞争”

的原则，择优确定扶持对象。2、凡申请扶持对象必须具备奖励资

金使用所规定的条件。3、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标准化建设，扶持对

象由所在乡镇政府按照要求初审推荐上报，申请材料一式两份，

报县农业农村局，县财政局各一份。4、由县农业农村局组成审核

组，对申请单位逐个进行资料审核。5、根据审核结果，初步确定

扶持对象，并在相关媒体上进行公示。

（二）建设阶段

2023 年 9月 1日-2023 年 10 月 31 日。

规模化生猪养殖场标准化建设项目，公示无异议后，养殖场

（户）可以进行自建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属于以奖代补补贴

资金，不须向社会公开招标。

（三）验收阶段

2023 年 11 月 1日-2023 年 11 月 30 日。

项目完工后，应向县农业农村局提出验收申请，由县农业农

村局组织验收组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补贴对象、建设内容经

核实无异议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7天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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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县政府确定的奖励标准，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的

方式直接将资金发放到养殖场（户）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落到实

处，促进我县生猪养殖业健康发展。县政府成立以副县长杨智勇

任组长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穆胜文、县财政局局长李安涛任副组

长，县农业农村局一级主任科员韩献广、四级调研员郭现富和县

财政局党组成员徐富涛及有关乡镇政府主管农牧工作领导为成员

的封丘县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建设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

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由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郭现富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负责做好全面协调工作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明确政策导向。生猪调出大县奖

励资金是国家为调动发展生猪生产的积极性，提升生猪主产区综

合生产能力，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，

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关注社会民生的具体体现。因此，要

加大对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的宣传力度，营造浓厚的政策惠农

氛围，确保广大群众对奖励政策全面了解，切实发挥政策的导向

作用，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及时传送到群众中。

（三）认真组织实施。各有关单位按方案要求落实，对符合

条件的予以批准立项，负责组织有关业主申报并签订承诺书，对

项目实施进行跟踪、指导、督查，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予以解决，

确保实施建设按期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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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奖励资金监管。奖励资金的使用安排实行公开、

公示制度，采取网上公示等方式，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。坚持公

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扶持入选名单应向社会公示 7天。建立奖励

资金使用报告制度，加强资金追踪问效和监督管理机制，确保专

款专用。对弄虚作假、冒领补贴或挪作他用，按《财政违法行为

处罚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27 号）及法律法规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及

责任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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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月 11 日印发


